关于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暂行规定

（院党委2005年12月6日印发）
第一条  为使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化，现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的基本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指我院党总支部委员会成员。    

第三条  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既要参加所在的党支部和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又要参加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    

第四条  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也可随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原则上应在7月底前召开。    

第五条  民主生活会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检查、总结，统一认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指示、决议的情况；    

(二)组织和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开展本单位各项工作情况；    

(三)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团结的情况；    

(四)艰苦奋斗，清正廉洁，遵纪守法的情况；    

(五)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排忧解难的情况；   

(六)其他重要问题。    

第六条  民主生活会的议题应按照第五条规定的内容，根据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会议的议题要集中，每次重点解决一两个突出问题。召开生活会前，要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为会议做好准备。    

第七条  民主生活会由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召集和主持。对因故缺席的人员，应写出书面发言，并向本人通报民主生活会的情况。    

第八条  民主生活会应遵循“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思想性和原则性。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反映的意见。每个同志都要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围绕议题进行认真检查，总结经验教训，达到统一认识，共同提高的目的。不要把民主生活会开成汇报或研究部署工作的会议。    

第九条  对民主生活会检查和反映出来的问题，要制定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应特别予以重视，并将检查情况和整改措施，以适当方式公布，以便接受监督。    

第十条  民主生活会的召开日期和议题，应提前3至5天报党委组织部，同时通知出席人员。上级党组织要尽量派人参加下级单位的民主生活会，了解情况，进行指导。民主生活会后10日之内，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会议情况，报送会议记录。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检查出的主要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整改措施及对上级党组织或领导成员的意见、建议等。  

第十一条  建立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制度。对于坚持制度，民主生活会质量较好的单位，要及时进行表扬，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对未经上级党组织同意而不按时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无故不参加民主生活会的党员领导干部，应给予批评教育。    

第十二条  各党总支要落实所属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制度。    

第十三条  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管理、指导工作，以党委组织部门为主。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